
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
河海商学〔2018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

评阅申诉处理办法》的通知

院内各单位：

为保证我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的科学、公正，逐步建立和完

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，同时督促博士学位论文水平的提高，特

制定本办法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1、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申诉处理办法

2、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专家推荐表

3、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

4、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请流程图

商学院

2018 年 10 月 9 日

河海大学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印发

录入：张楠 校对：王平



附件 1：

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申诉处理办法

博士学位论文由河海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校学位办）统一组织管理评审，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

展中心通过“学位论文网上评议开放平台”进行网上通讯评议

工作。专家评阅意见结果决定学生是否获得学位论文答辩资格。

在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中，如有一位评阅人评定等级为

“不合格”，但学生本人对该评阅意见有异议，经导师同意后向

研究生院提出申诉。具体流程如下：

1.向研究生院学位办领取并填写《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

阅异议申诉表》（此表需向研究生院领取），本人及导师签署意见，

提交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。

2.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提请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

会组织专家对该论文评阅意见（指评阅不合格的意见）进行审议，

如认为评阅意见内容属实，则维持原评阅专家的结论意见，由学

生根据评阅意见修改论文并须送原评阅专家复审；如认为存在学

术争议的可能性，则由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紧密结合学

位论文选题推荐 5 位专家（校外 3 位，校内 2 位），作为对该论

文进行异议评阅的候选专家（推荐候选专家表见附件 1）。



3.由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主任从上述推荐候选专

家表中选择 3 位专家校外 2 位，校内 1 位）作为该论文异议评阅

专家（评阅书见附件 2，专家评阅时间为 30 天以内）。

4.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组织专家对 3 份异议评阅

书进行讨论评议，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其异议申斥的建议，提交研

究生院进行最终审议。

5.最终处理结果以研究生院意见为准。

本管理办法颁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附件 2：

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专家推荐表

序号 姓名 学科/方向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邮箱 专家选择（打√ ）

校外

专家

1

2

3

校内

专家

1

2

注：所有专家需具备博导资格。



附件 3：

请用蓝黑或碳素墨水书写

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

论 文 题 目：

学 科（专 业）：

研 究 方 向：

论 文 编 号：

河海大学学位办公室制



一、总体评价

序号 项 目 评 价 要 素 分值 得分

1 论文选题 结合学科发展前沿，属研究热点，具有理论意义及实用价值 20

2 文献综述 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研究动态，评述得当 10

3
研究成果

的创造性
理论上有突破，实验方法或分析方法有创新性 40

4 业务水平
掌握坚实宽广的专业理论知识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

能力 20

5
学风和

写 作
概念明确，条理清晰，语言通顺，格式规范，学风严谨 10

总分
达到：>90 分； 总体达到：70～89 分；

基本达到：60～69 分； 尚未达到：＜60 分。
100

对学位论文总体评价

（是否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

平，是否可以组织答辩）

□达到，同意组织答辩

□总体达到，需略作修改后组织答辩

□基本达到，需重大修改后再送审评阅

□尚未达到，不同意组织答辩

是否可推荐参加优秀博士学位

论文评选
□国家级 □省级 □校级 □不推荐

评阅人对本学位论文研究内容

的熟悉程度
□熟悉 □比较熟悉 □不够熟悉

二、对论文的总体意见

三、论文的不足之处和有待商榷的问题以及修改意见（务请提出具体意见）



附件 4:

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异议申请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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